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57號

上  訴  人  玄鴻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馬榮霙  

上  訴  人  王守玄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蔡弘琳律師

被上訴人    楊月妍  

訴訟代理人  謝國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

3年3月21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0年度訴字第640號)

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0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已由王守玄變更為馬榮霙，有經濟部11

3年4月3日函、公司變更登記表可稽(見本院卷第41-45頁)，

其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先予敘明。

二、被上訴人主張：伊向上訴人王守玄、玄鴻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玄鴻公司）購買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地

號土地及其上臺南市○○區○○段000○號建物（下合稱系

爭房地，房屋部分下稱系爭房屋）。因兩造就系爭房地之買

賣紛爭，上訴人於民國107年11月26日對伊提起給付買賣價

金訴訟，經原審法院判決駁回後，上訴人不服該判決提起上

訴，兩造於109年5月7日以本院109年度上移調字第45號成立

調解成立調解（下稱系爭調解）。系爭調解筆錄（下稱系爭

調解筆錄）內容為：⒈兩造訂於109年5月11日上午11時在系

爭房地所在依現況交屋。⒉被上訴人願於交屋同時當場給付

上訴人新臺幣（下同）80萬元，並交付共同指定之王守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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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上訴人同時將前項房屋之遙控器、土地與建物所有權狀

正本交予被上訴人收執。⒊兩造之任一方日後均不得對他方

就上開土地及建物及系爭買賣為任何請求，如有違反願給付

他方200萬元違約金。⒋上訴人於第一項交屋期限前，需將

置於屋內之施工機械自行遷移，逾期未處理，即視為廢棄物

任由被上訴人處置……等語。詎上訴人竟於系爭調解成立

後，擅自將系爭房屋內已安裝完成之落地窗、鋁窗、屋頂格

柵、發電機、配電盤及ＡＴＳ設備（即自動電源切換系統）

陸續拆除、破壞及搬走，上訴人既未依系爭調解成立時系爭

房屋之現況交屋，系爭調解筆錄之停止條件尚未成就，被上

訴人亦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上訴人自不得依系爭調解筆錄

請求被上訴人給付80萬元。上訴人卻持系爭調解筆錄為執行

名義，對被上訴人聲請強制執行，由原審法院民事執行處以

110年度司執更一字第4號給付借款強制執行事件進行執行程

序（下稱系爭強制執行程序），為此，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

第1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上訴人不得持

系爭調解筆錄，對被上訴人為強制執行。㈡系爭強制執行程

序應予撤銷。原審判決上訴人就系爭房地，按兩造於109年5

月7日本院調解成立時之現況，交付予被上訴人之同時，得

持系爭調解筆錄，對被上訴人為強制執行。系爭強制執行程

序，應予撤銷。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駁回。上訴人對其

敗訴部分提起上訴，為無理由。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未上訴，本院自無庸審酌)

三、上訴人則抗辯：系爭調解筆錄意旨實係因上訴人玄鴻公司就

系爭房屋尚未全部建築完成，為免日後徒增無謂糾紛，兩造

始約定以109年5月11日上午11時作為系爭房屋「現況」之基

準日，同時限制兩造再就系爭房屋之現況提出任何主張、異

議，除此之外，上訴人玄鴻公司於施工期間尚有機具留在系

爭房屋內，併限期上訴人玄鴻公司遷移，是以上訴人於109

年5月11日上午11時所交付之系爭房屋，已符合系爭調解筆

錄所載「現況交屋」之要件；另上訴人係依系爭調解筆錄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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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施工機械，並未將已安裝完成之落地窗、鋁窗等材料拆除

破壞之情形，縱有不詳人士為拆除破壞，上訴人亦已於本件

訴訟審理中重新裝置完成；另上訴人雖有於系爭調解成立後

派人到系爭房屋搬走40KW發電機及ＡＴＳ設備（下合稱系爭

發電機設備），但系爭發電機設備係上訴人為申請建物使用

執照，而向上訴人之水電包商徐宥森所借來放置於系爭房屋

內供檢驗使用，並非系爭契約所指要配給被上訴人之發電

機，不在現況交屋之範圍內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

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

第一審之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實：

　㈠被上訴人向上訴人玄鴻公司、王守玄購買系爭房地，兩造並

簽訂房屋、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上訴人已

於107年3月9日將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

因兩造就系爭房地之買賣有紛爭，上訴人於107年11月26日

對被上訴人提起給付買賣價金訴訟，經原審法院以107年度

訴字第1892號判決駁回。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由本院以10

9年度重上字第11號受理並移付調解，兩造於109年5月7日成

立系爭調解。　　

　㈡系爭調解筆錄約定略為：⒈兩造訂於109年5月11日上午11

時，在系爭房地所在依現況交屋。⒉被上訴人願於交屋同時

當場給付上訴人 80萬元，並交付共同指定之王守玄收取。

上訴人同時將前項房屋之遙控器、土地與建物所有權狀正本

交予被上訴人收執。⒊兩造之任一方日後均不得對他方就上

開土地及建物及系爭買賣為任何請求，如有違反願給付他方

200 萬元違約金。⒋上訴人於第一項交屋期限前，需將置於

屋內之施工機械自行遷移，逾期未處理，即視為廢棄物任由

被上訴人處置…。

　㈢上訴人以系爭調解筆錄為執行名義，向原審法院聲請強制執

行，由原審法院以110年度司執更一字第4號給付借款強制執

行事件受理在案。原審法院於110年2月22日以南院武110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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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更一坤字第4號執行命令核發禁止收取命令。

　㈣被上訴人於110年3月8日對上開執行命令不服，聲明異議；

嗣於同年4月8日向原審法院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

　㈤被上訴人對上訴人王守玄、訴外人李振宏等14人，提告涉嫌

共同竊盜、毀損及強制罪等，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下稱

臺南地檢署)檢察官於110年8月10日，以110年度少連偵字第

10號作成不起訴處分(下稱系爭偵查案件）；被上訴人不服

提起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認為再議有理由

而發回續查後，臺南地檢署檢察官於112年8月22日，以112

年度調少連偵續字第2號仍作成不起訴處分確定在案。

五、兩造爭執事項： 被上訴人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前段規

定，請求：①上訴人不得執本院109年度上移調字第45號調

解筆錄，對被上訴人為強制執行；②及就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10年度司執更一字第4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應

予撤銷，有無理由？

六、本院之判斷：  

　㈠按執行名義成立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

生，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

提起異議之訴，如以裁判為執行名義時，其為異議原因之事

實發生在前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後者，亦得主張之，強制執行

法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消滅債權人請求之事由，

例如清償、提存、抵銷、免除、混同、債權讓與、債務承

擔、更改、消滅時效完成、解除條件成就、契約解除或撤

銷、另訂和解契約，或其他類此之情形；所謂妨礙債權人請

求之事由，例如債權人同意延期清償、債務人行使同時履行

抗辯權等是（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899號判決意旨參

照）。再按因契約互負債務者，於他方當事人未為對待給付

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為民法第264條第1項所明定。又此

項同時履行抗辯權之援用，無需以訴為之，如果當事人之一

方在裁判上援用之，則法院應為他方提出對待給付時，應對

之為給付之判決（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309號裁判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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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另被告在裁判上援用民法第264條之抗辯權時，原

告如不能證明自己已為給付或已提出給付，法院應為原告提

出對待給付時，被告即向原告為給付之判決，不能遽將原告

之訴駁回（最高法院29年度上字第895號原判例供參）。

　㈡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尚未依系爭調解成立時系爭房屋之現

況交屋之前，不得持系爭調解筆錄對伊強制執行，伊行使同

時履行抗辯權等語，雖為上訴人所爭執，並以前詞置辯。經

查：

　⒈系爭調解筆錄第1項係約定：兩造訂於109年5月11日上午11

時在系爭房屋所在依現況交屋，被上訴人則願於交屋同時當

場給付上訴人80萬元等語。核此約定，可知在上訴人依據系

爭房屋之現況，將系爭房屋交付予被上訴人之同時，被上訴

人對上訴人有給付80萬元之義務。易言之，上訴人依現況交

付系爭房屋之義務與被上訴人給付80萬元之義務二者，互為

兩造之對待給付，揆之上揭規定及說明，若上訴人未依現況

交付系爭房屋，被上訴人自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拒絕給付

80萬元。

　⒉上訴人雖辯稱上揭系爭房屋之現況，係指當時約定之交屋時

即109年5月11日之狀況云云。然查系爭調解筆錄係於109年5

月7日下午2時30分，在本院調解成立，約定於同年月11日上

午11時，在系爭房屋所在依現況交屋，被上訴人願於交屋同

時當場給付上訴人80萬元，任一方日後不得對他方就系爭房

地為任何請求。由上開約定，可知兩造當時係冀望就系爭房

地買賣糾紛之岐異，相互讓步，被上訴人不再爭執系爭房屋

是否有未符約定之狀態，上訴人則同意被上訴人只須再支付

價金80萬元，據之互為對待給付而一次性解決紛爭，是以，

所謂「現況」交屋之基準點自應係指系爭調解成立之時，始

為合理，蓋若係以109年5月11日交屋時為基準時，不啻任一

方均可以在系爭調解成立後到交屋前之期間，恣意變更系爭

房屋狀態，且強迫他方接受交屋時之「現況」並履行對待給

付，日後亦不得再為任何主張或爭執，此不僅權益失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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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公平，亦顯非兩造當時願意徹底彌平紛爭之本意，據此，

系爭調解筆錄所載「現況」交屋之基準時點應為109年5月7

日系爭調解成立時甚明，亦即所謂現況交屋係指上訴人應依

系爭調解成立當時，上訴人就系爭契約對系爭房屋已建築、

裝設、安置完成之所有結構、設備、裝修之現況，交付與被

上訴人，始得謂已履行系爭調解筆錄所載之交屋給付義務。

　　再由系爭調解筆錄第⒋約定，上訴人於第一項交屋期限前，

需將置於屋內之施工機械自行遷移，逾期未處理，即視為廢

棄物任由被上訴人處置等情，可知上訴人於交付前僅得將屋

內之施工機械遷移而已，益顯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應依系爭調

解成立當時，上訴人就系爭契約對系爭房屋已建築、裝設、

安置完成之所有結構、設備、裝修之現況，交付與被上訴人

等情，應可採信。　　

　⒊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擅自將系爭房屋內已安裝完成之落地

窗、鋁窗拆除等語，上訴人雖辯稱：縱有不詳人士為拆除破

壞落地窗、鋁窗等，其業已重新安裝完成云云，並提出現場

照片1份為證（原審卷第235至254頁）。然由該照片僅得知

上訴人確有重新安裝落地窗、鋁窗之情事，然是否確已全部

安裝完成，又安裝後是否得以順利使用，均非全然無疑。再

被上訴人另主張：系爭發電機設備於系爭調解成立時已裝設

於系爭房屋內，且係上訴人基於系爭契約所配置與被上訴

人，屬於現況交屋之範圍等情。上訴人雖抗辯：系爭發電機

設備，係伊向徐宥森借來，放置於系爭房屋內供申請建物使

用執照時查驗之用，不是依系爭契約要配給被上訴人之買賣

標的云云。經查徐宥森於系爭偵查案件中，檢察官訊問時雖

陳稱：109年3、4月間王守玄跟我說他要申請使用執照，該

處有備電梯，建管處來檢查時會要看到發電機及ＡＴＳ設

備，所以跟我借系爭發電機設備，我借給王守玄的發電機是

40KW，就是借到建管處的人檢查完畢就還我等語（見臺南地

檢署110年少連偵續字第2號卷【下稱少連偵續卷】第81頁背

面至第82頁）。然系爭房屋之使用執照已於106年間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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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經原審調閱系爭房屋使用執照案卷無誤，並為上訴人所不

爭執，是上訴人所辯雖與徐宥森於系爭偵查案件中之陳稱相

符，但時間線上已然矛盾，是否可信，實是啟人疑竇；再酌

以系爭房屋使用執照之查驗，直轄市、縣（市）（局）主管

建築機關應自接到申請之日起，10日內派員查驗完竣，其主

要構造、室內隔間及建築物主要設備等設計圖相符者，發給

使用執照……而發電機及ＡＴＳ設備，並非建築法所稱之主

要設備，並非使用執照查驗項目，且後續拆裝、增設無涉建

築法規定等情，有臺南市工務局111年7月12日南市工管二字

第1110855023號函在卷可參（見少連偵續卷第112頁），是

上訴人抗辯系爭發電機設備係向他人借來供申請使用執照時

查驗之用，不足採信。另觀兩造於105年10月6日所簽訂之房

屋預定買賣合約書之內容（見少連偵續卷第93至107頁），

附件四建材及設備設明中已訂明：「電梯壹部，使用日立、

三菱或同等級品牌，地下室發電機30K瓦壹部」等語，再參

以兩造曾就系爭房屋所配之發電機，合意由30KW變更為40K

W，亦有106年6月17日會議紀錄1份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13

0頁），是可認兩造約定之買賣範圍包含40KW發電機1部。復

查上訴人王守玄在系爭偵查案件，受檢察官訊問時陳稱：

「（【提示警卷第179至181頁】堆高機係載運發電機、ＡＴ

Ｓ設備？為何？）是，因為我申請使用執照時，房屋要有這

兩種設備，只是應付檢查而已，在房屋尚未點交前，配備是

屬於我們包商，所以我們才載走，且告訴人也還沒付款，房

屋迄今也尚未點交，配備都是屬於我們包商所有。（上開發

電機及ＡＴＳ非裝設於告訴人<即被上訴人>房屋內？）是裝

在房屋內，但因為告訴人沒有付款，所以我才請水電人員載

走。（【提示買賣契約書1份】是否為上訴人王守玄與告訴

人就本案房屋所簽之買賣契約書？）是。（依上開買賣契約

附件四建材及設備設明載明：電梯壹部，使用日立、三荾或

同等級品牌，地下室發電機30K瓦壹部等語，是否表示有於

本案房屋安裝發電機？現於何處？）是，就是上開我請水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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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戴走的發電機，我目前放置在朋友的空屋內…」等語

（見少連偵卷㈠第165頁背面至第166頁），可知上訴人王守

玄當時並未爭執系爭發電機設備已安裝於系爭房屋內，且原

係預備配給被上訴人之設備，只係因認被上訴人未給付價金

故要將之拆除載走乙節，末再觀以系爭房屋附近監視器照片

截圖（見少連偵卷之警卷第179至181頁），可知系爭發電機

設備極為龐大沉重，須以堆高機始得載運，衡情亦無先隨便

借1套運來應付檢查，查驗完畢後再大費周章地運走，另再

買1套載運過來配給買方之必要，況且縱認係為供查驗之

用，然30KW之發電機已足為電梯正常供電，系爭發電機設備

卻為符合兩造變更後約定之40KW發電機，是系爭發電機設備

顯為履行雙方約定所裝設；綜上各節，系爭發電機設備確為

上訴人依系爭契約配給被上訴人之設備，且於系爭調解成立

時已裝置在系爭房屋內乙節，故系爭調解筆錄約定之「現

況」自屬包含裝設系爭發電機設備無疑，上訴人猶據前詞辯

稱系爭發電機設備係屬其依系爭調解筆錄可搬走的施工機械

云云，自不可採；至上訴人抗辯系爭發電機設備係向他人所

借，非屬上訴人所有云云，然縱此辯詞為真實，亦僅涉及上

訴人與其水電包商之內部關係，無礙於系爭房屋「現況」範

圍之判斷，自無據此為有利於上訴人認定之餘地。

　⒋據上，上揭落地窗、鋁窗是否確已全部安裝完成，既仍有疑

問，又系爭調解筆錄約定之「現況」既包含裝設系爭發電機

設備，上訴人卻於109年5月11日交屋前派人搬運走系爭發電

機設備，自難謂上訴人已依系爭調解成立時系爭房屋之現況

交屋，被上訴人據此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拒絕給付80萬

元，自屬有據。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行使上述之同時履行抗辯權既屬有據，

揆之上揭規定及說明，其主張本件有妨礙上訴人請求之事由

發生，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就系爭房

地，按系爭房地於109年5月7日兩造於本院調解成立時之現

況，交付予被上訴人之同時，始得持系爭調解筆錄，對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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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為強制執行，並請求撤銷系爭強制執行程序，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就此，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

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

應駁回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

項、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吳上康

　　　　　　　　　　　　　　　　　　　法　官　余玟慧

　　　　　　　　　　　　　  

　　　　　　　　　　　　　　　　　　　法　官　李素靖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李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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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57號
上  訴  人  玄鴻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馬榮霙  
上  訴  人  王守玄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蔡弘琳律師
被上訴人    楊月妍  
訴訟代理人  謝國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
3年3月21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0年度訴字第640號)
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0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已由王守玄變更為馬榮霙，有經濟部113年4月3日函、公司變更登記表可稽(見本院卷第41-45頁)，其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先予敘明。
二、被上訴人主張：伊向上訴人王守玄、玄鴻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玄鴻公司）購買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臺南市○○區○○段000○號建物（下合稱系爭房地，房屋部分下稱系爭房屋）。因兩造就系爭房地之買賣紛爭，上訴人於民國107年11月26日對伊提起給付買賣價金訴訟，經原審法院判決駁回後，上訴人不服該判決提起上訴，兩造於109年5月7日以本院109年度上移調字第45號成立調解成立調解（下稱系爭調解）。系爭調解筆錄（下稱系爭調解筆錄）內容為：⒈兩造訂於109年5月11日上午11時在系爭房地所在依現況交屋。⒉被上訴人願於交屋同時當場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80萬元，並交付共同指定之王守玄收取。上訴人同時將前項房屋之遙控器、土地與建物所有權狀正本交予被上訴人收執。⒊兩造之任一方日後均不得對他方就上開土地及建物及系爭買賣為任何請求，如有違反願給付他方200萬元違約金。⒋上訴人於第一項交屋期限前，需將置於屋內之施工機械自行遷移，逾期未處理，即視為廢棄物任由被上訴人處置……等語。詎上訴人竟於系爭調解成立後，擅自將系爭房屋內已安裝完成之落地窗、鋁窗、屋頂格柵、發電機、配電盤及ＡＴＳ設備（即自動電源切換系統）陸續拆除、破壞及搬走，上訴人既未依系爭調解成立時系爭房屋之現況交屋，系爭調解筆錄之停止條件尚未成就，被上訴人亦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上訴人自不得依系爭調解筆錄請求被上訴人給付80萬元。上訴人卻持系爭調解筆錄為執行名義，對被上訴人聲請強制執行，由原審法院民事執行處以110年度司執更一字第4號給付借款強制執行事件進行執行程序（下稱系爭強制執行程序），為此，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上訴人不得持系爭調解筆錄，對被上訴人為強制執行。㈡系爭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原審判決上訴人就系爭房地，按兩造於109年5月7日本院調解成立時之現況，交付予被上訴人之同時，得持系爭調解筆錄，對被上訴人為強制執行。系爭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駁回。上訴人對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為無理由。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未上訴，本院自無庸審酌)
三、上訴人則抗辯：系爭調解筆錄意旨實係因上訴人玄鴻公司就系爭房屋尚未全部建築完成，為免日後徒增無謂糾紛，兩造始約定以109年5月11日上午11時作為系爭房屋「現況」之基準日，同時限制兩造再就系爭房屋之現況提出任何主張、異議，除此之外，上訴人玄鴻公司於施工期間尚有機具留在系爭房屋內，併限期上訴人玄鴻公司遷移，是以上訴人於109年5月11日上午11時所交付之系爭房屋，已符合系爭調解筆錄所載「現況交屋」之要件；另上訴人係依系爭調解筆錄搬走施工機械，並未將已安裝完成之落地窗、鋁窗等材料拆除破壞之情形，縱有不詳人士為拆除破壞，上訴人亦已於本件訴訟審理中重新裝置完成；另上訴人雖有於系爭調解成立後派人到系爭房屋搬走40KW發電機及ＡＴＳ設備（下合稱系爭發電機設備），但系爭發電機設備係上訴人為申請建物使用執照，而向上訴人之水電包商徐宥森所借來放置於系爭房屋內供檢驗使用，並非系爭契約所指要配給被上訴人之發電機，不在現況交屋之範圍內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實：
　㈠被上訴人向上訴人玄鴻公司、王守玄購買系爭房地，兩造並簽訂房屋、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上訴人已於107年3月9日將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因兩造就系爭房地之買賣有紛爭，上訴人於107年11月26日對被上訴人提起給付買賣價金訴訟，經原審法院以107年度訴字第1892號判決駁回。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由本院以109年度重上字第11號受理並移付調解，兩造於109年5月7日成立系爭調解。　　
　㈡系爭調解筆錄約定略為：⒈兩造訂於109年5月11日上午11時，在系爭房地所在依現況交屋。⒉被上訴人願於交屋同時當場給付上訴人 80萬元，並交付共同指定之王守玄收取。上訴人同時將前項房屋之遙控器、土地與建物所有權狀正本交予被上訴人收執。⒊兩造之任一方日後均不得對他方就上開土地及建物及系爭買賣為任何請求，如有違反願給付他方200 萬元違約金。⒋上訴人於第一項交屋期限前，需將置於屋內之施工機械自行遷移，逾期未處理，即視為廢棄物任由被上訴人處置…。
　㈢上訴人以系爭調解筆錄為執行名義，向原審法院聲請強制執行，由原審法院以110年度司執更一字第4號給付借款強制執行事件受理在案。原審法院於110年2月22日以南院武110司執更一坤字第4號執行命令核發禁止收取命令。
　㈣被上訴人於110年3月8日對上開執行命令不服，聲明異議；嗣於同年4月8日向原審法院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
　㈤被上訴人對上訴人王守玄、訴外人李振宏等14人，提告涉嫌共同竊盜、毀損及強制罪等，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南地檢署)檢察官於110年8月10日，以110年度少連偵字第10號作成不起訴處分(下稱系爭偵查案件）；被上訴人不服提起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認為再議有理由而發回續查後，臺南地檢署檢察官於112年8月22日，以112年度調少連偵續字第2號仍作成不起訴處分確定在案。
五、兩造爭執事項： 被上訴人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①上訴人不得執本院109年度上移調字第45號調解筆錄，對被上訴人為強制執行；②及就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0年度司執更一字第4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有無理由？
六、本院之判斷：  
　㈠按執行名義成立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如以裁判為執行名義時，其為異議原因之事實發生在前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後者，亦得主張之，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消滅債權人請求之事由，例如清償、提存、抵銷、免除、混同、債權讓與、債務承擔、更改、消滅時效完成、解除條件成就、契約解除或撤銷、另訂和解契約，或其他類此之情形；所謂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例如債權人同意延期清償、債務人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等是（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899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因契約互負債務者，於他方當事人未為對待給付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為民法第264條第1項所明定。又此項同時履行抗辯權之援用，無需以訴為之，如果當事人之一方在裁判上援用之，則法院應為他方提出對待給付時，應對之為給付之判決（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309號裁判意旨參照）；另被告在裁判上援用民法第264條之抗辯權時，原告如不能證明自己已為給付或已提出給付，法院應為原告提出對待給付時，被告即向原告為給付之判決，不能遽將原告之訴駁回（最高法院29年度上字第895號原判例供參）。
　㈡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尚未依系爭調解成立時系爭房屋之現況交屋之前，不得持系爭調解筆錄對伊強制執行，伊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等語，雖為上訴人所爭執，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系爭調解筆錄第1項係約定：兩造訂於109年5月11日上午11時在系爭房屋所在依現況交屋，被上訴人則願於交屋同時當場給付上訴人80萬元等語。核此約定，可知在上訴人依據系爭房屋之現況，將系爭房屋交付予被上訴人之同時，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有給付80萬元之義務。易言之，上訴人依現況交付系爭房屋之義務與被上訴人給付80萬元之義務二者，互為兩造之對待給付，揆之上揭規定及說明，若上訴人未依現況交付系爭房屋，被上訴人自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拒絕給付80萬元。
　⒉上訴人雖辯稱上揭系爭房屋之現況，係指當時約定之交屋時即109年5月11日之狀況云云。然查系爭調解筆錄係於109年5月7日下午2時30分，在本院調解成立，約定於同年月11日上午11時，在系爭房屋所在依現況交屋，被上訴人願於交屋同時當場給付上訴人80萬元，任一方日後不得對他方就系爭房地為任何請求。由上開約定，可知兩造當時係冀望就系爭房地買賣糾紛之岐異，相互讓步，被上訴人不再爭執系爭房屋是否有未符約定之狀態，上訴人則同意被上訴人只須再支付價金80萬元，據之互為對待給付而一次性解決紛爭，是以，所謂「現況」交屋之基準點自應係指系爭調解成立之時，始為合理，蓋若係以109年5月11日交屋時為基準時，不啻任一方均可以在系爭調解成立後到交屋前之期間，恣意變更系爭房屋狀態，且強迫他方接受交屋時之「現況」並履行對待給付，日後亦不得再為任何主張或爭執，此不僅權益失衡，不符公平，亦顯非兩造當時願意徹底彌平紛爭之本意，據此，系爭調解筆錄所載「現況」交屋之基準時點應為109年5月7日系爭調解成立時甚明，亦即所謂現況交屋係指上訴人應依系爭調解成立當時，上訴人就系爭契約對系爭房屋已建築、裝設、安置完成之所有結構、設備、裝修之現況，交付與被上訴人，始得謂已履行系爭調解筆錄所載之交屋給付義務。
　　再由系爭調解筆錄第⒋約定，上訴人於第一項交屋期限前，需將置於屋內之施工機械自行遷移，逾期未處理，即視為廢棄物任由被上訴人處置等情，可知上訴人於交付前僅得將屋內之施工機械遷移而已，益顯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應依系爭調解成立當時，上訴人就系爭契約對系爭房屋已建築、裝設、安置完成之所有結構、設備、裝修之現況，交付與被上訴人等情，應可採信。　　
　⒊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擅自將系爭房屋內已安裝完成之落地窗、鋁窗拆除等語，上訴人雖辯稱：縱有不詳人士為拆除破壞落地窗、鋁窗等，其業已重新安裝完成云云，並提出現場照片1份為證（原審卷第235至254頁）。然由該照片僅得知上訴人確有重新安裝落地窗、鋁窗之情事，然是否確已全部安裝完成，又安裝後是否得以順利使用，均非全然無疑。再被上訴人另主張：系爭發電機設備於系爭調解成立時已裝設於系爭房屋內，且係上訴人基於系爭契約所配置與被上訴人，屬於現況交屋之範圍等情。上訴人雖抗辯：系爭發電機設備，係伊向徐宥森借來，放置於系爭房屋內供申請建物使用執照時查驗之用，不是依系爭契約要配給被上訴人之買賣標的云云。經查徐宥森於系爭偵查案件中，檢察官訊問時雖陳稱：109年3、4月間王守玄跟我說他要申請使用執照，該處有備電梯，建管處來檢查時會要看到發電機及ＡＴＳ設備，所以跟我借系爭發電機設備，我借給王守玄的發電機是40KW，就是借到建管處的人檢查完畢就還我等語（見臺南地檢署110年少連偵續字第2號卷【下稱少連偵續卷】第81頁背面至第82頁）。然系爭房屋之使用執照已於106年間核發，業經原審調閱系爭房屋使用執照案卷無誤，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是上訴人所辯雖與徐宥森於系爭偵查案件中之陳稱相符，但時間線上已然矛盾，是否可信，實是啟人疑竇；再酌以系爭房屋使用執照之查驗，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應自接到申請之日起，10日內派員查驗完竣，其主要構造、室內隔間及建築物主要設備等設計圖相符者，發給使用執照……而發電機及ＡＴＳ設備，並非建築法所稱之主要設備，並非使用執照查驗項目，且後續拆裝、增設無涉建築法規定等情，有臺南市工務局111年7月12日南市工管二字第1110855023號函在卷可參（見少連偵續卷第112頁），是上訴人抗辯系爭發電機設備係向他人借來供申請使用執照時查驗之用，不足採信。另觀兩造於105年10月6日所簽訂之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之內容（見少連偵續卷第93至107頁），附件四建材及設備設明中已訂明：「電梯壹部，使用日立、三菱或同等級品牌，地下室發電機30K瓦壹部」等語，再參以兩造曾就系爭房屋所配之發電機，合意由30KW變更為40KW，亦有106年6月17日會議紀錄1份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130頁），是可認兩造約定之買賣範圍包含40KW發電機1部。復查上訴人王守玄在系爭偵查案件，受檢察官訊問時陳稱：「（【提示警卷第179至181頁】堆高機係載運發電機、ＡＴＳ設備？為何？）是，因為我申請使用執照時，房屋要有這兩種設備，只是應付檢查而已，在房屋尚未點交前，配備是屬於我們包商，所以我們才載走，且告訴人也還沒付款，房屋迄今也尚未點交，配備都是屬於我們包商所有。（上開發電機及ＡＴＳ非裝設於告訴人<即被上訴人>房屋內？）是裝在房屋內，但因為告訴人沒有付款，所以我才請水電人員載走。（【提示買賣契約書1份】是否為上訴人王守玄與告訴人就本案房屋所簽之買賣契約書？）是。（依上開買賣契約附件四建材及設備設明載明：電梯壹部，使用日立、三荾或同等級品牌，地下室發電機30K瓦壹部等語，是否表示有於本案房屋安裝發電機？現於何處？）是，就是上開我請水電人員戴走的發電機，我目前放置在朋友的空屋內…」等語（見少連偵卷㈠第165頁背面至第166頁），可知上訴人王守玄當時並未爭執系爭發電機設備已安裝於系爭房屋內，且原係預備配給被上訴人之設備，只係因認被上訴人未給付價金故要將之拆除載走乙節，末再觀以系爭房屋附近監視器照片截圖（見少連偵卷之警卷第179至181頁），可知系爭發電機設備極為龐大沉重，須以堆高機始得載運，衡情亦無先隨便借1套運來應付檢查，查驗完畢後再大費周章地運走，另再買1套載運過來配給買方之必要，況且縱認係為供查驗之用，然30KW之發電機已足為電梯正常供電，系爭發電機設備卻為符合兩造變更後約定之40KW發電機，是系爭發電機設備顯為履行雙方約定所裝設；綜上各節，系爭發電機設備確為上訴人依系爭契約配給被上訴人之設備，且於系爭調解成立時已裝置在系爭房屋內乙節，故系爭調解筆錄約定之「現況」自屬包含裝設系爭發電機設備無疑，上訴人猶據前詞辯稱系爭發電機設備係屬其依系爭調解筆錄可搬走的施工機械云云，自不可採；至上訴人抗辯系爭發電機設備係向他人所借，非屬上訴人所有云云，然縱此辯詞為真實，亦僅涉及上訴人與其水電包商之內部關係，無礙於系爭房屋「現況」範圍之判斷，自無據此為有利於上訴人認定之餘地。
　⒋據上，上揭落地窗、鋁窗是否確已全部安裝完成，既仍有疑問，又系爭調解筆錄約定之「現況」既包含裝設系爭發電機設備，上訴人卻於109年5月11日交屋前派人搬運走系爭發電機設備，自難謂上訴人已依系爭調解成立時系爭房屋之現況交屋，被上訴人據此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拒絕給付80萬元，自屬有據。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行使上述之同時履行抗辯權既屬有據，揆之上揭規定及說明，其主張本件有妨礙上訴人請求之事由發生，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就系爭房地，按系爭房地於109年5月7日兩造於本院調解成立時之現況，交付予被上訴人之同時，始得持系爭調解筆錄，對被上訴人為強制執行，並請求撤銷系爭強制執行程序，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就此，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吳上康


　　　　　　　　　　　　　　　　　　　法　官　余玟慧
　　　　　　　　　　　　　  
　　　　　　　　　　　　　　　　　　　法　官　李素靖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李鎧安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57號
上  訴  人  玄鴻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馬榮霙  
上  訴  人  王守玄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蔡弘琳律師
被上訴人    楊月妍  
訴訟代理人  謝國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
3年3月21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0年度訴字第640號)
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0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已由王守玄變更為馬榮霙，有經濟部11
    3年4月3日函、公司變更登記表可稽(見本院卷第41-45頁)，
    其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先予敘明。
二、被上訴人主張：伊向上訴人王守玄、玄鴻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玄鴻公司）購買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
    及其上臺南市○○區○○段000○號建物（下合稱系爭房地，房屋
    部分下稱系爭房屋）。因兩造就系爭房地之買賣紛爭，上訴
    人於民國107年11月26日對伊提起給付買賣價金訴訟，經原
    審法院判決駁回後，上訴人不服該判決提起上訴，兩造於10
    9年5月7日以本院109年度上移調字第45號成立調解成立調解
    （下稱系爭調解）。系爭調解筆錄（下稱系爭調解筆錄）內
    容為：⒈兩造訂於109年5月11日上午11時在系爭房地所在依
    現況交屋。⒉被上訴人願於交屋同時當場給付上訴人新臺幣
    （下同）80萬元，並交付共同指定之王守玄收取。上訴人同
    時將前項房屋之遙控器、土地與建物所有權狀正本交予被上
    訴人收執。⒊兩造之任一方日後均不得對他方就上開土地及
    建物及系爭買賣為任何請求，如有違反願給付他方200萬元
    違約金。⒋上訴人於第一項交屋期限前，需將置於屋內之施
    工機械自行遷移，逾期未處理，即視為廢棄物任由被上訴人
    處置……等語。詎上訴人竟於系爭調解成立後，擅自將系爭房
    屋內已安裝完成之落地窗、鋁窗、屋頂格柵、發電機、配電
    盤及ＡＴＳ設備（即自動電源切換系統）陸續拆除、破壞及搬
    走，上訴人既未依系爭調解成立時系爭房屋之現況交屋，系
    爭調解筆錄之停止條件尚未成就，被上訴人亦行使同時履行
    抗辯權，上訴人自不得依系爭調解筆錄請求被上訴人給付80
    萬元。上訴人卻持系爭調解筆錄為執行名義，對被上訴人聲
    請強制執行，由原審法院民事執行處以110年度司執更一字
    第4號給付借款強制執行事件進行執行程序（下稱系爭強制
    執行程序），為此，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
    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上訴人不得持系爭調解筆錄，對
    被上訴人為強制執行。㈡系爭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原審
    判決上訴人就系爭房地，按兩造於109年5月7日本院調解成
    立時之現況，交付予被上訴人之同時，得持系爭調解筆錄，
    對被上訴人為強制執行。系爭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並
    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駁回。上訴人對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
    ，為無理由。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被上訴人就其敗訴
    部分未上訴，本院自無庸審酌)
三、上訴人則抗辯：系爭調解筆錄意旨實係因上訴人玄鴻公司就
    系爭房屋尚未全部建築完成，為免日後徒增無謂糾紛，兩造
    始約定以109年5月11日上午11時作為系爭房屋「現況」之基
    準日，同時限制兩造再就系爭房屋之現況提出任何主張、異
    議，除此之外，上訴人玄鴻公司於施工期間尚有機具留在系
    爭房屋內，併限期上訴人玄鴻公司遷移，是以上訴人於109
    年5月11日上午11時所交付之系爭房屋，已符合系爭調解筆
    錄所載「現況交屋」之要件；另上訴人係依系爭調解筆錄搬
    走施工機械，並未將已安裝完成之落地窗、鋁窗等材料拆除
    破壞之情形，縱有不詳人士為拆除破壞，上訴人亦已於本件
    訴訟審理中重新裝置完成；另上訴人雖有於系爭調解成立後
    派人到系爭房屋搬走40KW發電機及ＡＴＳ設備（下合稱系爭發
    電機設備），但系爭發電機設備係上訴人為申請建物使用執
    照，而向上訴人之水電包商徐宥森所借來放置於系爭房屋內
    供檢驗使用，並非系爭契約所指要配給被上訴人之發電機，
    不在現況交屋之範圍內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判決
    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
    審之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實：
　㈠被上訴人向上訴人玄鴻公司、王守玄購買系爭房地，兩造並
    簽訂房屋、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上訴人已
    於107年3月9日將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
    因兩造就系爭房地之買賣有紛爭，上訴人於107年11月26日
    對被上訴人提起給付買賣價金訴訟，經原審法院以107年度
    訴字第1892號判決駁回。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由本院以10
    9年度重上字第11號受理並移付調解，兩造於109年5月7日成
    立系爭調解。　　
　㈡系爭調解筆錄約定略為：⒈兩造訂於109年5月11日上午11時，
    在系爭房地所在依現況交屋。⒉被上訴人願於交屋同時當場
    給付上訴人 80萬元，並交付共同指定之王守玄收取。上訴
    人同時將前項房屋之遙控器、土地與建物所有權狀正本交予
    被上訴人收執。⒊兩造之任一方日後均不得對他方就上開土
    地及建物及系爭買賣為任何請求，如有違反願給付他方200 
    萬元違約金。⒋上訴人於第一項交屋期限前，需將置於屋內
    之施工機械自行遷移，逾期未處理，即視為廢棄物任由被上
    訴人處置…。
　㈢上訴人以系爭調解筆錄為執行名義，向原審法院聲請強制執
    行，由原審法院以110年度司執更一字第4號給付借款強制執
    行事件受理在案。原審法院於110年2月22日以南院武110司
    執更一坤字第4號執行命令核發禁止收取命令。
　㈣被上訴人於110年3月8日對上開執行命令不服，聲明異議；嗣
    於同年4月8日向原審法院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
　㈤被上訴人對上訴人王守玄、訴外人李振宏等14人，提告涉嫌
    共同竊盜、毀損及強制罪等，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下稱
    臺南地檢署)檢察官於110年8月10日，以110年度少連偵字第
    10號作成不起訴處分(下稱系爭偵查案件）；被上訴人不服
    提起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認為再議有理由
    而發回續查後，臺南地檢署檢察官於112年8月22日，以112
    年度調少連偵續字第2號仍作成不起訴處分確定在案。
五、兩造爭執事項： 被上訴人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前段規
    定，請求：①上訴人不得執本院109年度上移調字第45號調解
    筆錄，對被上訴人為強制執行；②及就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0
    年度司執更一字第4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
    撤銷，有無理由？
六、本院之判斷：  
　㈠按執行名義成立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
    ，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
    起異議之訴，如以裁判為執行名義時，其為異議原因之事實
    發生在前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後者，亦得主張之，強制執行法
    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消滅債權人請求之事由，例
    如清償、提存、抵銷、免除、混同、債權讓與、債務承擔、
    更改、消滅時效完成、解除條件成就、契約解除或撤銷、另
    訂和解契約，或其他類此之情形；所謂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
    由，例如債權人同意延期清償、債務人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
    等是（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899號判決意旨參照）。再
    按因契約互負債務者，於他方當事人未為對待給付前，得拒
    絕自己之給付，為民法第264條第1項所明定。又此項同時履
    行抗辯權之援用，無需以訴為之，如果當事人之一方在裁判
    上援用之，則法院應為他方提出對待給付時，應對之為給付
    之判決（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309號裁判意旨參照）；
    另被告在裁判上援用民法第264條之抗辯權時，原告如不能
    證明自己已為給付或已提出給付，法院應為原告提出對待給
    付時，被告即向原告為給付之判決，不能遽將原告之訴駁回
    （最高法院29年度上字第895號原判例供參）。
　㈡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尚未依系爭調解成立時系爭房屋之現
    況交屋之前，不得持系爭調解筆錄對伊強制執行，伊行使同
    時履行抗辯權等語，雖為上訴人所爭執，並以前詞置辯。經
    查：
　⒈系爭調解筆錄第1項係約定：兩造訂於109年5月11日上午11時
    在系爭房屋所在依現況交屋，被上訴人則願於交屋同時當場
    給付上訴人80萬元等語。核此約定，可知在上訴人依據系爭
    房屋之現況，將系爭房屋交付予被上訴人之同時，被上訴人
    對上訴人有給付80萬元之義務。易言之，上訴人依現況交付
    系爭房屋之義務與被上訴人給付80萬元之義務二者，互為兩
    造之對待給付，揆之上揭規定及說明，若上訴人未依現況交
    付系爭房屋，被上訴人自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拒絕給付80
    萬元。
　⒉上訴人雖辯稱上揭系爭房屋之現況，係指當時約定之交屋時
    即109年5月11日之狀況云云。然查系爭調解筆錄係於109年5
    月7日下午2時30分，在本院調解成立，約定於同年月11日上
    午11時，在系爭房屋所在依現況交屋，被上訴人願於交屋同
    時當場給付上訴人80萬元，任一方日後不得對他方就系爭房
    地為任何請求。由上開約定，可知兩造當時係冀望就系爭房
    地買賣糾紛之岐異，相互讓步，被上訴人不再爭執系爭房屋
    是否有未符約定之狀態，上訴人則同意被上訴人只須再支付
    價金80萬元，據之互為對待給付而一次性解決紛爭，是以，
    所謂「現況」交屋之基準點自應係指系爭調解成立之時，始
    為合理，蓋若係以109年5月11日交屋時為基準時，不啻任一
    方均可以在系爭調解成立後到交屋前之期間，恣意變更系爭
    房屋狀態，且強迫他方接受交屋時之「現況」並履行對待給
    付，日後亦不得再為任何主張或爭執，此不僅權益失衡，不
    符公平，亦顯非兩造當時願意徹底彌平紛爭之本意，據此，
    系爭調解筆錄所載「現況」交屋之基準時點應為109年5月7
    日系爭調解成立時甚明，亦即所謂現況交屋係指上訴人應依
    系爭調解成立當時，上訴人就系爭契約對系爭房屋已建築、
    裝設、安置完成之所有結構、設備、裝修之現況，交付與被
    上訴人，始得謂已履行系爭調解筆錄所載之交屋給付義務。
　　再由系爭調解筆錄第⒋約定，上訴人於第一項交屋期限前，
    需將置於屋內之施工機械自行遷移，逾期未處理，即視為廢
    棄物任由被上訴人處置等情，可知上訴人於交付前僅得將屋
    內之施工機械遷移而已，益顯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應依系爭調
    解成立當時，上訴人就系爭契約對系爭房屋已建築、裝設、
    安置完成之所有結構、設備、裝修之現況，交付與被上訴人
    等情，應可採信。　　
　⒊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擅自將系爭房屋內已安裝完成之落地
    窗、鋁窗拆除等語，上訴人雖辯稱：縱有不詳人士為拆除破
    壞落地窗、鋁窗等，其業已重新安裝完成云云，並提出現場
    照片1份為證（原審卷第235至254頁）。然由該照片僅得知
    上訴人確有重新安裝落地窗、鋁窗之情事，然是否確已全部
    安裝完成，又安裝後是否得以順利使用，均非全然無疑。再
    被上訴人另主張：系爭發電機設備於系爭調解成立時已裝設
    於系爭房屋內，且係上訴人基於系爭契約所配置與被上訴人
    ，屬於現況交屋之範圍等情。上訴人雖抗辯：系爭發電機設
    備，係伊向徐宥森借來，放置於系爭房屋內供申請建物使用
    執照時查驗之用，不是依系爭契約要配給被上訴人之買賣標
    的云云。經查徐宥森於系爭偵查案件中，檢察官訊問時雖陳
    稱：109年3、4月間王守玄跟我說他要申請使用執照，該處
    有備電梯，建管處來檢查時會要看到發電機及ＡＴＳ設備，所
    以跟我借系爭發電機設備，我借給王守玄的發電機是40KW，
    就是借到建管處的人檢查完畢就還我等語（見臺南地檢署11
    0年少連偵續字第2號卷【下稱少連偵續卷】第81頁背面至第
    82頁）。然系爭房屋之使用執照已於106年間核發，業經原
    審調閱系爭房屋使用執照案卷無誤，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
    是上訴人所辯雖與徐宥森於系爭偵查案件中之陳稱相符，但
    時間線上已然矛盾，是否可信，實是啟人疑竇；再酌以系爭
    房屋使用執照之查驗，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
    關應自接到申請之日起，10日內派員查驗完竣，其主要構造
    、室內隔間及建築物主要設備等設計圖相符者，發給使用執
    照……而發電機及ＡＴＳ設備，並非建築法所稱之主要設備，並
    非使用執照查驗項目，且後續拆裝、增設無涉建築法規定等
    情，有臺南市工務局111年7月12日南市工管二字第11108550
    23號函在卷可參（見少連偵續卷第112頁），是上訴人抗辯
    系爭發電機設備係向他人借來供申請使用執照時查驗之用，
    不足採信。另觀兩造於105年10月6日所簽訂之房屋預定買賣
    合約書之內容（見少連偵續卷第93至107頁），附件四建材
    及設備設明中已訂明：「電梯壹部，使用日立、三菱或同等
    級品牌，地下室發電機30K瓦壹部」等語，再參以兩造曾就
    系爭房屋所配之發電機，合意由30KW變更為40KW，亦有106
    年6月17日會議紀錄1份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130頁），是
    可認兩造約定之買賣範圍包含40KW發電機1部。復查上訴人
    王守玄在系爭偵查案件，受檢察官訊問時陳稱：「（【提示
    警卷第179至181頁】堆高機係載運發電機、ＡＴＳ設備？為何
    ？）是，因為我申請使用執照時，房屋要有這兩種設備，只
    是應付檢查而已，在房屋尚未點交前，配備是屬於我們包商
    ，所以我們才載走，且告訴人也還沒付款，房屋迄今也尚未
    點交，配備都是屬於我們包商所有。（上開發電機及ＡＴＳ非
    裝設於告訴人<即被上訴人>房屋內？）是裝在房屋內，但因
    為告訴人沒有付款，所以我才請水電人員載走。（【提示買
    賣契約書1份】是否為上訴人王守玄與告訴人就本案房屋所
    簽之買賣契約書？）是。（依上開買賣契約附件四建材及設
    備設明載明：電梯壹部，使用日立、三荾或同等級品牌，地
    下室發電機30K瓦壹部等語，是否表示有於本案房屋安裝發
    電機？現於何處？）是，就是上開我請水電人員戴走的發電
    機，我目前放置在朋友的空屋內…」等語（見少連偵卷㈠第16
    5頁背面至第166頁），可知上訴人王守玄當時並未爭執系爭
    發電機設備已安裝於系爭房屋內，且原係預備配給被上訴人
    之設備，只係因認被上訴人未給付價金故要將之拆除載走乙
    節，末再觀以系爭房屋附近監視器照片截圖（見少連偵卷之
    警卷第179至181頁），可知系爭發電機設備極為龐大沉重，
    須以堆高機始得載運，衡情亦無先隨便借1套運來應付檢查
    ，查驗完畢後再大費周章地運走，另再買1套載運過來配給
    買方之必要，況且縱認係為供查驗之用，然30KW之發電機已
    足為電梯正常供電，系爭發電機設備卻為符合兩造變更後約
    定之40KW發電機，是系爭發電機設備顯為履行雙方約定所裝
    設；綜上各節，系爭發電機設備確為上訴人依系爭契約配給
    被上訴人之設備，且於系爭調解成立時已裝置在系爭房屋內
    乙節，故系爭調解筆錄約定之「現況」自屬包含裝設系爭發
    電機設備無疑，上訴人猶據前詞辯稱系爭發電機設備係屬其
    依系爭調解筆錄可搬走的施工機械云云，自不可採；至上訴
    人抗辯系爭發電機設備係向他人所借，非屬上訴人所有云云
    ，然縱此辯詞為真實，亦僅涉及上訴人與其水電包商之內部
    關係，無礙於系爭房屋「現況」範圍之判斷，自無據此為有
    利於上訴人認定之餘地。
　⒋據上，上揭落地窗、鋁窗是否確已全部安裝完成，既仍有疑
    問，又系爭調解筆錄約定之「現況」既包含裝設系爭發電機
    設備，上訴人卻於109年5月11日交屋前派人搬運走系爭發電
    機設備，自難謂上訴人已依系爭調解成立時系爭房屋之現況
    交屋，被上訴人據此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拒絕給付80萬元
    ，自屬有據。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行使上述之同時履行抗辯權既屬有據，
    揆之上揭規定及說明，其主張本件有妨礙上訴人請求之事由
    發生，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就系爭房
    地，按系爭房地於109年5月7日兩造於本院調解成立時之現
    況，交付予被上訴人之同時，始得持系爭調解筆錄，對被上
    訴人為強制執行，並請求撤銷系爭強制執行程序，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就此，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
    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
    回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吳上康

　　　　　　　　　　　　　　　　　　　法　官　余玟慧
　　　　　　　　　　　　　  
　　　　　　　　　　　　　　　　　　　法　官　李素靖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李鎧安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57號
上  訴  人  玄鴻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馬榮霙  
上  訴  人  王守玄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蔡弘琳律師
被上訴人    楊月妍  
訴訟代理人  謝國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
3年3月21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0年度訴字第640號)
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0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已由王守玄變更為馬榮霙，有經濟部113年4月3日函、公司變更登記表可稽(見本院卷第41-45頁)，其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先予敘明。
二、被上訴人主張：伊向上訴人王守玄、玄鴻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玄鴻公司）購買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臺南市○○區○○段000○號建物（下合稱系爭房地，房屋部分下稱系爭房屋）。因兩造就系爭房地之買賣紛爭，上訴人於民國107年11月26日對伊提起給付買賣價金訴訟，經原審法院判決駁回後，上訴人不服該判決提起上訴，兩造於109年5月7日以本院109年度上移調字第45號成立調解成立調解（下稱系爭調解）。系爭調解筆錄（下稱系爭調解筆錄）內容為：⒈兩造訂於109年5月11日上午11時在系爭房地所在依現況交屋。⒉被上訴人願於交屋同時當場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80萬元，並交付共同指定之王守玄收取。上訴人同時將前項房屋之遙控器、土地與建物所有權狀正本交予被上訴人收執。⒊兩造之任一方日後均不得對他方就上開土地及建物及系爭買賣為任何請求，如有違反願給付他方200萬元違約金。⒋上訴人於第一項交屋期限前，需將置於屋內之施工機械自行遷移，逾期未處理，即視為廢棄物任由被上訴人處置……等語。詎上訴人竟於系爭調解成立後，擅自將系爭房屋內已安裝完成之落地窗、鋁窗、屋頂格柵、發電機、配電盤及ＡＴＳ設備（即自動電源切換系統）陸續拆除、破壞及搬走，上訴人既未依系爭調解成立時系爭房屋之現況交屋，系爭調解筆錄之停止條件尚未成就，被上訴人亦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上訴人自不得依系爭調解筆錄請求被上訴人給付80萬元。上訴人卻持系爭調解筆錄為執行名義，對被上訴人聲請強制執行，由原審法院民事執行處以110年度司執更一字第4號給付借款強制執行事件進行執行程序（下稱系爭強制執行程序），為此，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上訴人不得持系爭調解筆錄，對被上訴人為強制執行。㈡系爭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原審判決上訴人就系爭房地，按兩造於109年5月7日本院調解成立時之現況，交付予被上訴人之同時，得持系爭調解筆錄，對被上訴人為強制執行。系爭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駁回。上訴人對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為無理由。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未上訴，本院自無庸審酌)
三、上訴人則抗辯：系爭調解筆錄意旨實係因上訴人玄鴻公司就系爭房屋尚未全部建築完成，為免日後徒增無謂糾紛，兩造始約定以109年5月11日上午11時作為系爭房屋「現況」之基準日，同時限制兩造再就系爭房屋之現況提出任何主張、異議，除此之外，上訴人玄鴻公司於施工期間尚有機具留在系爭房屋內，併限期上訴人玄鴻公司遷移，是以上訴人於109年5月11日上午11時所交付之系爭房屋，已符合系爭調解筆錄所載「現況交屋」之要件；另上訴人係依系爭調解筆錄搬走施工機械，並未將已安裝完成之落地窗、鋁窗等材料拆除破壞之情形，縱有不詳人士為拆除破壞，上訴人亦已於本件訴訟審理中重新裝置完成；另上訴人雖有於系爭調解成立後派人到系爭房屋搬走40KW發電機及ＡＴＳ設備（下合稱系爭發電機設備），但系爭發電機設備係上訴人為申請建物使用執照，而向上訴人之水電包商徐宥森所借來放置於系爭房屋內供檢驗使用，並非系爭契約所指要配給被上訴人之發電機，不在現況交屋之範圍內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實：
　㈠被上訴人向上訴人玄鴻公司、王守玄購買系爭房地，兩造並簽訂房屋、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上訴人已於107年3月9日將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因兩造就系爭房地之買賣有紛爭，上訴人於107年11月26日對被上訴人提起給付買賣價金訴訟，經原審法院以107年度訴字第1892號判決駁回。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由本院以109年度重上字第11號受理並移付調解，兩造於109年5月7日成立系爭調解。　　
　㈡系爭調解筆錄約定略為：⒈兩造訂於109年5月11日上午11時，在系爭房地所在依現況交屋。⒉被上訴人願於交屋同時當場給付上訴人 80萬元，並交付共同指定之王守玄收取。上訴人同時將前項房屋之遙控器、土地與建物所有權狀正本交予被上訴人收執。⒊兩造之任一方日後均不得對他方就上開土地及建物及系爭買賣為任何請求，如有違反願給付他方200 萬元違約金。⒋上訴人於第一項交屋期限前，需將置於屋內之施工機械自行遷移，逾期未處理，即視為廢棄物任由被上訴人處置…。
　㈢上訴人以系爭調解筆錄為執行名義，向原審法院聲請強制執行，由原審法院以110年度司執更一字第4號給付借款強制執行事件受理在案。原審法院於110年2月22日以南院武110司執更一坤字第4號執行命令核發禁止收取命令。
　㈣被上訴人於110年3月8日對上開執行命令不服，聲明異議；嗣於同年4月8日向原審法院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
　㈤被上訴人對上訴人王守玄、訴外人李振宏等14人，提告涉嫌共同竊盜、毀損及強制罪等，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南地檢署)檢察官於110年8月10日，以110年度少連偵字第10號作成不起訴處分(下稱系爭偵查案件）；被上訴人不服提起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認為再議有理由而發回續查後，臺南地檢署檢察官於112年8月22日，以112年度調少連偵續字第2號仍作成不起訴處分確定在案。
五、兩造爭執事項： 被上訴人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①上訴人不得執本院109年度上移調字第45號調解筆錄，對被上訴人為強制執行；②及就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0年度司執更一字第4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有無理由？
六、本院之判斷：  
　㈠按執行名義成立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如以裁判為執行名義時，其為異議原因之事實發生在前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後者，亦得主張之，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消滅債權人請求之事由，例如清償、提存、抵銷、免除、混同、債權讓與、債務承擔、更改、消滅時效完成、解除條件成就、契約解除或撤銷、另訂和解契約，或其他類此之情形；所謂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例如債權人同意延期清償、債務人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等是（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899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因契約互負債務者，於他方當事人未為對待給付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為民法第264條第1項所明定。又此項同時履行抗辯權之援用，無需以訴為之，如果當事人之一方在裁判上援用之，則法院應為他方提出對待給付時，應對之為給付之判決（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309號裁判意旨參照）；另被告在裁判上援用民法第264條之抗辯權時，原告如不能證明自己已為給付或已提出給付，法院應為原告提出對待給付時，被告即向原告為給付之判決，不能遽將原告之訴駁回（最高法院29年度上字第895號原判例供參）。
　㈡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尚未依系爭調解成立時系爭房屋之現況交屋之前，不得持系爭調解筆錄對伊強制執行，伊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等語，雖為上訴人所爭執，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系爭調解筆錄第1項係約定：兩造訂於109年5月11日上午11時在系爭房屋所在依現況交屋，被上訴人則願於交屋同時當場給付上訴人80萬元等語。核此約定，可知在上訴人依據系爭房屋之現況，將系爭房屋交付予被上訴人之同時，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有給付80萬元之義務。易言之，上訴人依現況交付系爭房屋之義務與被上訴人給付80萬元之義務二者，互為兩造之對待給付，揆之上揭規定及說明，若上訴人未依現況交付系爭房屋，被上訴人自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拒絕給付80萬元。
　⒉上訴人雖辯稱上揭系爭房屋之現況，係指當時約定之交屋時即109年5月11日之狀況云云。然查系爭調解筆錄係於109年5月7日下午2時30分，在本院調解成立，約定於同年月11日上午11時，在系爭房屋所在依現況交屋，被上訴人願於交屋同時當場給付上訴人80萬元，任一方日後不得對他方就系爭房地為任何請求。由上開約定，可知兩造當時係冀望就系爭房地買賣糾紛之岐異，相互讓步，被上訴人不再爭執系爭房屋是否有未符約定之狀態，上訴人則同意被上訴人只須再支付價金80萬元，據之互為對待給付而一次性解決紛爭，是以，所謂「現況」交屋之基準點自應係指系爭調解成立之時，始為合理，蓋若係以109年5月11日交屋時為基準時，不啻任一方均可以在系爭調解成立後到交屋前之期間，恣意變更系爭房屋狀態，且強迫他方接受交屋時之「現況」並履行對待給付，日後亦不得再為任何主張或爭執，此不僅權益失衡，不符公平，亦顯非兩造當時願意徹底彌平紛爭之本意，據此，系爭調解筆錄所載「現況」交屋之基準時點應為109年5月7日系爭調解成立時甚明，亦即所謂現況交屋係指上訴人應依系爭調解成立當時，上訴人就系爭契約對系爭房屋已建築、裝設、安置完成之所有結構、設備、裝修之現況，交付與被上訴人，始得謂已履行系爭調解筆錄所載之交屋給付義務。
　　再由系爭調解筆錄第⒋約定，上訴人於第一項交屋期限前，需將置於屋內之施工機械自行遷移，逾期未處理，即視為廢棄物任由被上訴人處置等情，可知上訴人於交付前僅得將屋內之施工機械遷移而已，益顯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應依系爭調解成立當時，上訴人就系爭契約對系爭房屋已建築、裝設、安置完成之所有結構、設備、裝修之現況，交付與被上訴人等情，應可採信。　　
　⒊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擅自將系爭房屋內已安裝完成之落地窗、鋁窗拆除等語，上訴人雖辯稱：縱有不詳人士為拆除破壞落地窗、鋁窗等，其業已重新安裝完成云云，並提出現場照片1份為證（原審卷第235至254頁）。然由該照片僅得知上訴人確有重新安裝落地窗、鋁窗之情事，然是否確已全部安裝完成，又安裝後是否得以順利使用，均非全然無疑。再被上訴人另主張：系爭發電機設備於系爭調解成立時已裝設於系爭房屋內，且係上訴人基於系爭契約所配置與被上訴人，屬於現況交屋之範圍等情。上訴人雖抗辯：系爭發電機設備，係伊向徐宥森借來，放置於系爭房屋內供申請建物使用執照時查驗之用，不是依系爭契約要配給被上訴人之買賣標的云云。經查徐宥森於系爭偵查案件中，檢察官訊問時雖陳稱：109年3、4月間王守玄跟我說他要申請使用執照，該處有備電梯，建管處來檢查時會要看到發電機及ＡＴＳ設備，所以跟我借系爭發電機設備，我借給王守玄的發電機是40KW，就是借到建管處的人檢查完畢就還我等語（見臺南地檢署110年少連偵續字第2號卷【下稱少連偵續卷】第81頁背面至第82頁）。然系爭房屋之使用執照已於106年間核發，業經原審調閱系爭房屋使用執照案卷無誤，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是上訴人所辯雖與徐宥森於系爭偵查案件中之陳稱相符，但時間線上已然矛盾，是否可信，實是啟人疑竇；再酌以系爭房屋使用執照之查驗，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應自接到申請之日起，10日內派員查驗完竣，其主要構造、室內隔間及建築物主要設備等設計圖相符者，發給使用執照……而發電機及ＡＴＳ設備，並非建築法所稱之主要設備，並非使用執照查驗項目，且後續拆裝、增設無涉建築法規定等情，有臺南市工務局111年7月12日南市工管二字第1110855023號函在卷可參（見少連偵續卷第112頁），是上訴人抗辯系爭發電機設備係向他人借來供申請使用執照時查驗之用，不足採信。另觀兩造於105年10月6日所簽訂之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之內容（見少連偵續卷第93至107頁），附件四建材及設備設明中已訂明：「電梯壹部，使用日立、三菱或同等級品牌，地下室發電機30K瓦壹部」等語，再參以兩造曾就系爭房屋所配之發電機，合意由30KW變更為40KW，亦有106年6月17日會議紀錄1份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130頁），是可認兩造約定之買賣範圍包含40KW發電機1部。復查上訴人王守玄在系爭偵查案件，受檢察官訊問時陳稱：「（【提示警卷第179至181頁】堆高機係載運發電機、ＡＴＳ設備？為何？）是，因為我申請使用執照時，房屋要有這兩種設備，只是應付檢查而已，在房屋尚未點交前，配備是屬於我們包商，所以我們才載走，且告訴人也還沒付款，房屋迄今也尚未點交，配備都是屬於我們包商所有。（上開發電機及ＡＴＳ非裝設於告訴人<即被上訴人>房屋內？）是裝在房屋內，但因為告訴人沒有付款，所以我才請水電人員載走。（【提示買賣契約書1份】是否為上訴人王守玄與告訴人就本案房屋所簽之買賣契約書？）是。（依上開買賣契約附件四建材及設備設明載明：電梯壹部，使用日立、三荾或同等級品牌，地下室發電機30K瓦壹部等語，是否表示有於本案房屋安裝發電機？現於何處？）是，就是上開我請水電人員戴走的發電機，我目前放置在朋友的空屋內…」等語（見少連偵卷㈠第165頁背面至第166頁），可知上訴人王守玄當時並未爭執系爭發電機設備已安裝於系爭房屋內，且原係預備配給被上訴人之設備，只係因認被上訴人未給付價金故要將之拆除載走乙節，末再觀以系爭房屋附近監視器照片截圖（見少連偵卷之警卷第179至181頁），可知系爭發電機設備極為龐大沉重，須以堆高機始得載運，衡情亦無先隨便借1套運來應付檢查，查驗完畢後再大費周章地運走，另再買1套載運過來配給買方之必要，況且縱認係為供查驗之用，然30KW之發電機已足為電梯正常供電，系爭發電機設備卻為符合兩造變更後約定之40KW發電機，是系爭發電機設備顯為履行雙方約定所裝設；綜上各節，系爭發電機設備確為上訴人依系爭契約配給被上訴人之設備，且於系爭調解成立時已裝置在系爭房屋內乙節，故系爭調解筆錄約定之「現況」自屬包含裝設系爭發電機設備無疑，上訴人猶據前詞辯稱系爭發電機設備係屬其依系爭調解筆錄可搬走的施工機械云云，自不可採；至上訴人抗辯系爭發電機設備係向他人所借，非屬上訴人所有云云，然縱此辯詞為真實，亦僅涉及上訴人與其水電包商之內部關係，無礙於系爭房屋「現況」範圍之判斷，自無據此為有利於上訴人認定之餘地。
　⒋據上，上揭落地窗、鋁窗是否確已全部安裝完成，既仍有疑問，又系爭調解筆錄約定之「現況」既包含裝設系爭發電機設備，上訴人卻於109年5月11日交屋前派人搬運走系爭發電機設備，自難謂上訴人已依系爭調解成立時系爭房屋之現況交屋，被上訴人據此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拒絕給付80萬元，自屬有據。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行使上述之同時履行抗辯權既屬有據，揆之上揭規定及說明，其主張本件有妨礙上訴人請求之事由發生，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就系爭房地，按系爭房地於109年5月7日兩造於本院調解成立時之現況，交付予被上訴人之同時，始得持系爭調解筆錄，對被上訴人為強制執行，並請求撤銷系爭強制執行程序，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就此，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吳上康

　　　　　　　　　　　　　　　　　　　法　官　余玟慧
　　　　　　　　　　　　　  
　　　　　　　　　　　　　　　　　　　法　官　李素靖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李鎧安


